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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议程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 2月 10日下午 13点 30分

会议地点：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

康桥工业区秀沿路 123号）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毛嘉明先生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会议主要议程：

一、宣布参会人员情况及会议须知；

二、听取并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 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2、审议《关于子公司 2026 年度新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3、审议《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偶发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4、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5、审议《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三、股东或股东代表现场沟通；

四、宣读投票表决方法；

五、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六、大会投票表决；

七、宣读投票结果；

八、律师发表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见证意见；

九、签署股东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1月 24日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特制定会议须知如下：

一、股东参加股东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二、股东要求在股东会发言，应当遵守会场秩序并经大会主持人许可。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提出临时提案（具体规

定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执行）。

四、股东会表决采用投票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

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除本须知或本次股东会表决票特别说明的情

况（例如累积投票）外，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每项议

案下设的 “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 表示，未填、填

错、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

案属于非累积投票表决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在投票表决时请在议案下设的

“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 表示。

五、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 的

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不使用本次会议统一发放的表决票，或填写模糊无法辨认者，视为无效

票，作弃权处理。

七、在会议期间离场或不参与投票者，作弃权处理。

八、股东参加股东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权益，

不得扰乱会议的正常程序和会议秩序。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1月 24日



议案一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 2026 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发展的资金需求，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

和发展等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提高资金营运能力，公司（不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2026 年度拟向银行等融资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含等值

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等融资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并有权以自有土地、房产等自有资产为公司设置抵押或质押担保。

综合授信形式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贷款、抵押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固

定资产贷款、银行及商业承兑汇票之开立及贴现、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押

汇、资金及外汇管理业务、贸易融资、融资租赁等综合授信业务。具体业务品种、

授信形式和范围、授信额度、授信期限等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上述授信额度

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上述预计综合授信额度包括新增授信及原有授信展期，不含之前已审批通过

的其他单独审议的授信事项。

上述授信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授信期限内，该授信额度可以

循环使用。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具体授信

及贷款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的相关手续，并

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4日



议案二

关于子公司 2026 年度新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2026年度新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情况

根据全资子公司黄石宏和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石宏和”）

2026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发展的资金需求，为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拓

宽融资渠道，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黄石宏和拟向银行等融资机

构新增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含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

行等融资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并有权以自有土地、房产等自有资产

为黄石宏和设置抵押或质押担保。

综合授信形式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固定资产贷款、

抵（质）押贷款、银行及商业承兑汇票之开立及贴现、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

押汇、资金及外汇管理业务、贸易融资、票据贴现、融资租赁等综合授信业务。

具体业务品种、授信形式和范围、授信额度、授信期限等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黄石宏和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黄石宏和运营资

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上述预计综合授信额度包括新增授信及原有授信展期，不含之前已审批通过

的其他单独审议的授信事项。

二、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为满足黄石宏和经营和发展需求，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公司拟为黄石宏和提

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含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项目贷款、抵押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及

商业承兑汇票之开立及贴现、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押汇、资金及外汇管理

业务、贸易融资、融资租赁等）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保证（包括但不限于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等）、信用担保、抵押、质押

等，具体担保额度、期限、担保范围、担保方式等以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约定为



准。

上述预计总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包括之前已审批的仍在有效期内的授信

额度以及其他单独审议的授信额度项下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不含

之前已审批通过的其他单独审议的担保事项。

三、有效期及授权

上述新增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有效期自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止，该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在有效期内，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

额度内的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4日



议案三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偶发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就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偶发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提请股东会予以审议确认。

一、2025年度日常关联采购及销售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 联 方 名
称

2025年预计交易金额
(A)

2025 年实际交
易金额(C)

实际交易与预
计差异（%）
(C–A)/A*100%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原纱

必 成 玻 璃
纤 维 （ 昆
山）有限公
司

65,000,000

42,763,560.45

-32.92%

公司预计关联交
易是根据市场情
况及公司业务需
要初步估计，实际
发生额与预计数
据存在差异，主要
是公司根据市场
行情变化与实际
需求适时调整所
致。

台 湾 必 成
股 份 有 限
公司

840,721.64

向 关
联 方
销 售
商品

无 锡 宏 仁
电 子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司

49,308,319 14,991,401.02 -69.60%
客户需求有所下
滑，实际交易金额
减少。

注：2025年实际发生交易金额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审计为准。

二、2025年度偶发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

称
品名

2025年预计

交易金额

(A)

2025年实际

交易金额

(B)

实际交易与预

计差异百分比

(B-A)/A*100%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采购商

品

四川宏泉

酒类经营

招待用

酒
/ 176,640.00 /

此为偶发性关联交易;

公司向四川宏泉以市



有限公司 场价格购买招待用酒。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

珠海宏仁

电子材料

科技有限

公司

电子级

玻璃纤

维布

/ 265,930.03 /

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

下半年开始投产，向公

司采购少量电子级玻

璃纤维布产品进行生

产。

注：2025年实际发生交易金额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审计为准。

三、2026年度日常关联采购和关联销售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
交
易类
别

关联方
名称

2026年预计交易
金额

2026年预
计占同类
交易百分

比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25年实际交
易金额

2025年实
际占同类
交易百分

比

本次
预计
金额
与上
年实
际发
生金
额差
异较
大的
原因

向关
联方
采购
原纱

必成玻
璃纤维
（ 昆
山）有
限公司 80,000,000 32.00%

951,821.50 42,763,560.45 25.31%

预计
采购
量台湾必

成股份
有限公
司

1,494,471.12 840,721.64 0.50%

向关
联方
采购
招待
用酒

四 川宏
泉 酒类
经 营有
限公司

500,000.00 / 0 176,640.00 /
预计
采购
量

向关
联方
销售
商品

无锡宏
仁电子
材料科
技有限
公司

80,911,504.42 7.23%

1,558,376.10 14,991,401.02 1.34%

预计
需求
量

珠海宏
仁电子
材料科
技有限
公司

152,011.95 265,930.03 0.02%



注1：2025年实际发生交易金额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审计为准。

注2：2026年预计交易金额有效期自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止。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1 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林瑞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0万元

住址：无锡市新吴区锡钦路26号

经营范围：从事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覆铜板、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半固化片、

新型电子材料的生产；从事上述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

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

请。）；并提供上述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以上不含国家限制、禁止类项目，

如需许可证的凭有效许可证明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人民币

133,014.42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88,971.12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277.34 万元。

（说明：上述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1.2 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林瑞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38,500.00万元

住址：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洁能路169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

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人民币

31,112.77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6,855.47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83.84 万元。（说

明：上述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1.3必成玻璃纤维（昆山）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嘉昭

注册资本：14,100万美元

住址：江苏省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南路201号

经营范围：生产、开发玻璃纤维等制品，并销售自产产品，从事与本企业生

产同类产品及相关原材料的商业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台湾必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新台币10亿元

住址：中国台湾嘉义县新港乡中洋村工业区2-1号

经营范围：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

1.5四川宏泉酒类经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蔡瑞珍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4 年 6 月 25 日

住址：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方洞镇向阳社区军民情街92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酒制品生产；食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酒类经营；

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日用化学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中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

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涉

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人民币19,742,465.08

元、净资产人民币 19,707,485.97 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512,868.59 元、净利

润人民币-292,514.03 元（已经四川雅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宏仁”）、珠海宏仁电子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宏仁”）因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而构成关联关系。必成玻璃纤维（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必成”）和

台湾必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必成”）因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担任昆山必成及台湾必成共同实际控制人南亚塑胶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董事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四川宏泉酒类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

川宏泉”）因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洋的儿子王泉仁所控制的企业而与本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

3、关联方履约能力

公司认为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未发生违约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销售为公司正常日常生产经营行为，为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定价政策：

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依客户需求特别订制的产品，如缺乏同类产品价格的

可比性，参照市场行情、原料成本及合理利润等确定。

关联采购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为采购公司生产用主要原材料电子级玻

璃纤维原纱及部分招待用酒。定价政策：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

六、交易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生产的电子级玻璃纤维布可作为无锡宏仁、珠海宏仁生产产品的主要原



材料之一。无锡宏仁、珠海宏仁从公司购买电子级玻璃纤维布作为生产多层板用

环氧玻璃布覆铜板及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半固化片的原材料。

昆山必成及台湾必成所生产的电子级玻璃纤维原纱，为公司生产电子级玻璃

纤维布的主要原材料，其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原材料采购标准和生产计划，符

合公司生产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的需要。

公司向四川宏泉采购招待用酒，主要系满足公司日常业务需要。

上述交易为公司正常日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不会对关

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由于此事项涉及关联交易，根据相关规定：该关联交

易议案，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24 日



议案四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

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24 日



议案五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

需要，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由于此事项涉及关联交易，根据相关规定：该关联交

易议案，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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